
正宁县食药监局

关于 2016 年决算的补充说明

（1）三公经费说明：我单位2016年公务用车运行费支

出4.56万元，较上年度增加0.66万元；公务接待费0.76万元；

较上年度减少1.14万元，无会议费支出。

（2）政府采购支出说明：2016年度我单位资产总计

566.65万元，其中房屋331.21万元，车辆32.8万元。上年

度资产总额为112.76万元，较上年增加了453.89万元，增

产增加主要是机构整合资产划转造成。

（3）2016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：截至2016年12

月31日，单位房屋面积2014.96平方米，为原计生局整栋业

务楼划转食药局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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